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合规性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会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向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控

股”、“公司”或“发行人”）下发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关于核准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142 号），核准公司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 1 个资管产品参与认购，经核查，这个资管产

品均已完成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产品备案；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1 个资管产品参与认购，经核查，这

个资管产品均已完成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产品备案。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各发行对象已作出的承诺：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不

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直

接或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金额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报告》（天健验 (2015)7-159

号）验证，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2,449,999,734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52,25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397,749,734 元，符合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中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4.5 亿元的要求。 

经核查，本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

集资金金额符合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5 年 1 月 13 日，因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停牌。 

2、2015 年 2 月 13 日，香江商业和深圳大本营的股东深圳金海马批准将香

江商业和深圳大本营 100%股权转让给香江控股。 

3、2015 年 2 月 13 日，交易对方深圳金海马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

意香江控股通过发֕ Ǯ ]资





  

T 个工作日 
12 月 10 日 

周四 

接受认购人报价（9:00-12:00）并缴纳认购保证金（保证金

12:00 前到账）；律师现场见证 

T+1 个工作日 
12 月 11 日 

周五 
律师核查， 

T+2 个工作日 
12 月 15 日 

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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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6.02 66,445,100 399,999,502 

 总计 6.02 406,976,700 2,449,99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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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将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关于信息披露的其它法律

和法规的规定督导发行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相关义务和披露手续。 

五、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主承销商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

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

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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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合规性报告》之签章页） 

 

 

项目协办人：                    

                  琚鹏飞 

 

项目主办人：                                                

叶宏                       王晓红 

 

法定代表人：                    

    余维佳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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